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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外借場地使用規定                             

91.2.19.臺秘字第 0404 號函訂頒 

112 年 11 月 14 日臺秘字第 1120003381 號函修正 

一、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以下簡稱本館）為強化本館區各場地管理及

推廣文獻業務功能，提供鄉土教學，及有效資源共享，特依國有

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訂定本規定。 

二、申請對象： 

（一）政府機關學校或經政府登記立案之團體。 

（二）文史工作單位或個人。 

三、本要點所稱場地，指下列本館經管場地：文物大樓一樓簡報室、

史蹟大樓一樓簡報室、文獻大樓二樓簡報室、文獻大樓三樓會議

室、中庭廣場、文獻步道光復紀念碑園區。 

四、外借使用目的： 

（一）政府機關學校辦理之會議或活動。 

（二）具有社教意義或公益性質之活動。 

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使用： 

（一）違背政府法令、政策或妨害社會公序良俗之活動。 

（二）活動項目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者。 

（三）活動有損本館建築與設備或花木植栽之虞者。 

（四）活動具有商業行為或性質者。 

（五）宗教法會或政黨競選活動。 

（六）與本館宗旨不符之活動。 

六、本館場地之外借時間： 

（一）本館場地外借時間，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止，以一小時為

單位，不足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二）國定例假日不提供文獻大樓二樓簡報室、文獻大樓三樓會議

室外借；星期一休館日不提供史蹟大樓一樓簡報室外借。 

（三）於第一款以外時間申請外借者，本館得以專案審查，經同意

後始得使用。 

七、場地費用計收基準與申請須知： 

（一）申請使用各場地者，依「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外借場地使用收

費表」(如附表 1)收取場地管理維護費，並全數繳交國庫。 

（二）於本館舉辦具有社教意義、公益性質之活動，本館得視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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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酌予減收場地管理維護費。 

（三）各級政府或所屬機關(構)學校自行舉辦、與本館聯合舉辦或

邀請協辦之活動，得酌予減收或免收場地管理維護費。 

（四）場地借用單位或個人無法如期使用，應於活動前三日通知本

館，本館並無息辦理退還費用。 

（五）若未於前款規定時限內通知者，除因重大災害及其他不可抗

力事由外，所繳納之費用不予退還。 

（六）所稱場地管理維護費，係指使用期間之人力、水、電、空調、

器材及其他設施設備之必要開銷。 

（七）借用場地日期排定後，本館如有特殊需要必須使用該場地，

得通知申請人改期，如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所繳納費用，

申請人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 

（八）已完成借用場地之單位或個人，不得將場地轉讓其他單位或

他人使用，違者，立即停止使用，並沒入所繳納費用，借用

人或單位不得異議或請求返還。 

（九）申請使用各場地，本館得視實際利用情形加收保證金。申請

單位於活動時間結束後，應於當日或指定之日前將場地回復

原狀，經本館確認無待處理事項後，無息發還保證金；未能

回復原狀者，本館得代為清理或修復，所需費用自保證金扣

除後，如有剩餘之保證金再予以發還，不足之數，追償之。 

八、申請使用程序： 

（一）申請舉辦各項活動應檢具下列資料： 

1.外借場地使用申請表（如附表 2）。 

2.活動內容簡介或目錄。 

（二）本館有審查出借之權利。 

（三）向本館秘書室繳納場地費用。 

九、借用期間應遵守事項： 

（一）凡申請單位因借用場地，致須在各式宣傳品使用本館名義

者，應經本館同意後施作。 

（二）借用場地之會場佈置茶水供應等由借用單位或個人負責。 

（三）借用場地內不得任意張貼與活動無關之宣傳資料。 

十、借用期間責任歸屬： 

（一）借用期間借用單位應指派專人維護各參加者攜來之物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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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不負責看管及賠償責任。 

（二）場地設施應妥善維護，如未依規定或指導使用致損壞者，借

用單位或個人應負責賠償責任。 

（三）借用單位或個人借用場地期間之各項保險由借用單位或個

人自行負責。 

十一、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依本館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修正

時亦同。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外借場地使用收費表 
(單位:新臺幣元) 

場地種類 
約可容

納人數 
設施及設備 

場地管理維護費 保證金 

(不分時段) 平日 假日 

文物大樓一樓

簡報室 
105人 

1.基本照明。 

2.中央空調。 

3.音響設備 1組(含無線麥克風

3支)。 

4.投影機 1台。 

5.資訊講桌 1台(含電腦主機)。 

 

附屬空間:控制室 1間、休息室

2間、廁所 1間。 

1,000元/時 1,200元/時 

視實際使用

情形加收保

證金 

史蹟大樓一樓

簡報室 
97人 

1.基本照明。 

2.獨立式空調 2台。 

3.音響設備 1組(含無線麥克風

3支)。 

4.投影機 1台(含電動投影幕)。 

5.資訊講桌 1台(含電腦主機)。 

 

附屬空間:控制室 1間。 

800元/時 1,000元/時 

文獻大樓二樓

簡報室 
104人 

1.基本照明。 

2.中央空調。 

3.音響設備 1組(含無線麥克風

3支)。 

4.投影機 1台(含電動投影幕)。 

5.資訊講桌 1台(含電腦主機)。 

 

附屬空間:控制室 1間、休息室  

1間。 

1,000元/時  

文獻大樓三樓

會議室 
94人 

1.基本照明。 

2.中央空調。 

3.音響設備 1組(含無線麥克風

2支、桌上型麥克風 50 支)。 

4.投影機 4台(含電動投影幕)。 

 

附屬空間:控制室 1間。 

1,000元/時  

中庭廣場 1,000人 

文物大樓前廣場含羅馬柱平

台、中央草坪面積約 6,000平方

公尺 

1,000元/時 1,200元/時 

文獻步道光復

紀念碑園區 
1,200人 

文獻步道及光復紀念碑周邊園

區面積約 10,145平方公尺 
1,000元/時 1,200元/時 

一、申請時間以 1小時為單位，不足 1小時者以 1小時計。 

二、國定例假日不開放文獻大樓簡報室、會議室申請；星期一休館日不開放史蹟大樓簡報室申請。 

附表 1 



 

三、經核准後，申請單位應於辦理活動前向本館秘書室繳納場地費用。 

四、場地管理維護費係指使用期間之人力、水、電、空調、器材及其他設施設備之必要開銷。 

五、申請使用各場地，本館得視實際利用情形加收保證金。活動結束後，申請單位應將場地回復原狀，

經本館確認無待處理事項後，無息發還保證金；未能回復原狀者，本館得代為清理或修復，所需費用

自保證金扣除。 

六、申請單位無法如期使用，除重大災害或不可抗力事由外，應於使用前三日通知本館，本館無息辦理

退還場地費用。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外借場地使用申請表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人數 
 

申請時間 

(含布置、彩排及復

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共       時 

申請場地 

□文物大樓一樓簡報室（約可容納 105人） 

□史蹟大樓一樓簡報室（約可容納 97人） 

□文獻大樓二樓簡報室（約可容納 104人） 

□文獻大樓三樓會議室（約可容納 94人） 

□中庭廣場（約可容納 1,000人） 

□文獻步道光復紀念碑園區（約可容納 1,200人） 
※請勾選 

注意事項 

1.申請單位應確實遵守本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外借場地使用規定」。 

2.場地外借時間，自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止，以 1小時為單位，不足 1小時者，

以 1 小時計。 

3.國定例假日不開放文獻大樓簡報室、會議室申請；星期一休館日不開放史蹟

大樓簡報室申請。 

4.本館得派員不定時至活動現場監督場地使用，使用期間並應接受本館場地管

理人員之督導。 

5.申請單位應管制活動人員不得隨意丟棄垃圾，並隨時保持場地清潔。 

6.活動期間，由申請單位負責活動人員之安全管理及秩序。 

7.場地設施設備應妥善維護，如未依規定或指導使用致損壞者，申請單位應負

責賠償責任。 

茲檢具有關證件、資料共    件，向本館申請，活動期間本人願遵守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外借場地使用規定，如於活動後損壞公物設施設備未能將場地回復原

狀，同意本館依法提出之損害賠償絕不異議。 

此    致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申請單位(個人)名稱：                               簽章: 

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公文寄達地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單位 主任秘書 副館長 館長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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